
兴庆区统计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实施主体 执法依据 备注

1
统计执法监督检

查权
行政检查 兴庆区统计局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（2024年最新修改）
   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在调查统计违法行为或者核
查统计数据时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
    （一）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，向检查对象查询有关事项；
    （二）要求检查对象提供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、会
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；
    （三）就与检查有关的事项询问有关人员；
    （四）进入检查对象的业务场所和统计数据处理信息系统进行检查、核对；
    （五）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，登记保存检查对象的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
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、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；
    （六）对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情况和资料进行记录、录音、录像、照相和复制
。
    第二款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时，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
于二人，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；未出示的，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检查。
【行政法规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（2017年国务院第681号令）
    第三十九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负责查处统计违法行为；法律、行
政法规对有关部门查处统计违法行为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【部门规章】《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》（2019年国家统计局令第28号修改）
    第三条第二款　省级及市级统计执法监督检查机构在所属统计局或者国家调
查队领导下，具体负责指导监督本地区、本系统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工作，对本地
区、本系统统计法执行情况的检查和查处统计违法行为。县级统计执法监督检查
机构或者执法检查人员在所属统计局或者国家调查队领导下，依据法定分工负责
本地区、本系统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工作。


